
請問本機關幫他機關代墊水電費，他機關以匯款方式歸墊款項時，本機關除給予

該機關分攤表及水電費收據影本外，是否仍需開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給該機

關？ 

(93年 7月版#583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8點規定：「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應加具

支出機關分攤表，由主辦機關另行保存，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，其他各分攤機

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」（現為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
第 15 點規定，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，由主辦機關支付

廠商者，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，由其另行保存，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

簿，其他各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）。所提機關

間經費支出之分攤，其他機關係以貴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作為支出

憑證，仍請參照前開規定辦理。 

 


